附件1：
湖南省自主创新产品申报说明
一、申请单位的条件：

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遵循自愿申请的原则。凡在湖南省境内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均可申请认定。

二、申请认定的自主创新产品的条件：

（一）产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符合国家及湖南省产业技术政策以及其他相关产业政策。

（二）产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，且权益状况明确。产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是指申请单位经过其主导的技术创新活动，在我国依法拥有知识产权的所有权，或依法通过受让的中国企业、事业单位或公民在我国依法拥有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或使用权。

（三）产品具有自主品牌，即申请单位拥有该产品注册商标的所有权。

（四）产品创新程度高。掌握产品生产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工艺；或应用新技术原理、新设计构思，在结构、材质、工艺等方面对原有产品有根本性改进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；或在国内外主导制定技术标准。

（五）产品技术水平先进，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国内领先水平。

（六）产品具有潜在的经济效益和较大的市场前景，并能带动湖南省相关产业的发展。

（七）产品质量可靠，通过国家授权机构的检测。属于国家有特殊行业管理要求的产品（如医药、医疗器械、农药、计量器具、压力容器、邮电通信等产品），必须具有国家批文或颁发的产品生产许可；属于国家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，必须通过强制性产品认证。

三、重点支持领域

2011年湖南省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主要选择7个高新技术领域，认定进入市场销售环节、符合相关行业发展方向的产品。

7个领域分别为：
1、计算机及应用设备；

2、通信产品；

3、现代化办公设备；

4、软件；

5、新能源及装备；

6、高效节能产品；
7、其它高新技术产品。
四、自主创新产品申请所需材料

（一）湖南省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申请表。

（二）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或复印件，若属中外合资，应提供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股权结构。

（三）产品知识产权权益状况的有效证明文件。包括专利证书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证书、植物新品种登记证书、版权证书等。涉及多个企业的，应提交与产品技术归属及权限有关的技术转让、许可、授权、合作生产、合作开发的合同或协议。

（四）关于产品自主品牌状况的有效证明文件，包括相关的产品商标、企业商标证书等；

（五）经国家授权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。特殊行业产品生产许可证、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。

（六）产品采用标准证明。

（七）环保达标证明。

（八）其他需提供的材料，包括国家授权查新机构出具的查新报告、获得科技奖励证明、科技成果或新产品新技术鉴定证书、获得国家或省级部门立项支持的证明、生产规模、产品进入市场的证明材料（销售合同，销售发票）、主要用户报告等有效证明。
